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郑政文 〔2020〕113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建立破产事务府院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

各开发区管委会,各区县 (市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

各有关单位:

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积极稳妥地协调解决破产事

务中的有关问题,畅通市场主体退出渠道,根据国务院 《优化营

商环境条例》、《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方案 (2018—2020

年》有关精神,结合郑州实际,现就建立破产事务府院联席会议

制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府院联席会议制度的工作目标

建立破产事务府院联席会议制度,统筹协调解决破产审判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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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民生保障、职工社保、财产接管、资产处置、金融协调、信用

修复、费用保障、打击逃废债、变更注销、档案管理、社会稳定

以及税务等破产事务问题,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、防范化解重

大风险、维护社会大局稳定、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

件,营造稳定、公平、透明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。

二、联席会议制度运行规则

1.根据工作需要定期召开破产事务联席会议,会商解决破

产审判中出现的工作难题,总召集人必要时可以委托具体召集人

主持召开联席会议。

2.破产事务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司法局,负责破产事务

府院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,包括起草破产事务情况报告、组织有

关成员单位联合调研提出需协调的问题、筹备召开联席会议、督

促落实联席会议决定、汇总相关信息、协调对接政府相关职能部

门以及其他日常事宜。

3.破产事务联席会议办公室定期召开破产事务对接工作分

析会,发现对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,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,提出

解决问题的建议上报联席会议研究。

4.市法院在办理破产案件中要形成配合办理破产事务联系

单,明确需要配合的部门、事务及期限,在提交破产事务联席会

议研究确定后,由破产事务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跟踪督办。

三、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责任领导

总 召 集 人:副市长 吴福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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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总召集人:副市长 史占勇

副市长 马义中

具体召集人:市政府常务副秘书长 张 吉

市政府副秘书长 王义民

市政府副秘书长 张江涛

成员:

市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 王 季

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范 俊

市发展改革委二级调研员 刘志敏

市工信局一级调研员 邢冬原

市公安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 张 保

市民政局党组成员、调研员 孙克强

市司法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 李惟锋

市财政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丁二勇

市人社局党组成员、一级调研员 张永兴

市资源规划局二级巡视员 谷长胜

市城建局副局长 王立新

市住房保障局副局长 赵鲜玲

市商务局党组成员、二级调研员 王 强

市审计局副局长 郭全民

市国资委党委委员、副主任 岳启明

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陈传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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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医保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刘坚强

市信访局正县级督查专员 牛宏浩

市金融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张少康

市大数据局副局长 韩晓东

市政务服务办公室副主任 杨江平

市税务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 李 巍

国家税务总局郑州航空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 张淑霞

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副局长 常学华

四、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主要职责

1.市法院负责涉及破产案件协调处理的相关问题。梳理汇

总破产案件中需协调解决的问题;指导督促案件管理人积极对接

相关政府部门协调处理破产案件中具体问题;负责无产可破企业

等特殊案件所需财政专项经费的申请等工作。

2.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国资委、市民政局负责涉

及破产案件经费保障的相关问题。设立特别破产清算工作专项经

费,解决无产可破企业破产费用、管理人报酬无法支付及缺乏启

动资金的企业破产程序启动和推进等难题,保障特别破产企业破

产清算工作有序开展。

3.市人社局、市医保局、市民政局负责涉及职工的相关问

题。协调运用失业保险、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政策保障破产企业

职工基本民生权益;协调解决破产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

续、社会保险欠费缴费、滞纳金等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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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市税务局、郑州实验区税务局、省税务局第三分局负责

涉及税务相关问题。协调解决破产企业在破产程序中税务发票领

用、税务即办注销、税收滞纳金核销、税收优惠政策落实、非正

常户转正常户、破产重整企业税收信用修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;

协调征税机关在破产债权申报期内及时申报税收债权,将整个清

算期作为独立的纳税年度计算破产企业清算所得作为企业所得税

征税依据。

5.市检察院、市公安局负责涉及强制措施解除问题。协调

有关单位在法院受理企业破产申请后及时解除针对破产企业财产

采取的强制措施,依法将财产移交破产管理人接管。

6.市国资委、市工信局、市资源规划局、市住房保障局、

市城建局、市公安局、市金融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审计局、市政务

办、市税务局、郑州实验区税务局、省税务局第三分局负责涉及

资产处置的相关问题。协调加大对于破产企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
权及地上房屋处置的支持力度;协调处理破产企业涉及违法建

筑、手续不全资产处置,以争取破产企业利益最大化为原则,区

别对待、个案处置;对符合相关要求、具备独立分宗条件的土地

及独立分户的房产,经相关部门审核,报当地政府批准后,允许

分割转让,降低大宗土地、房产处置难度;简化破产财产过户手

续,为加快财产处置提供有力支持手段;加强国有资产监管,国

有企业破产程序终结时,将国有破产企业未列入破产范围的国有

生活性资产移交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管理;协调解决车辆管理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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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法院相关手续加快办理依法处置车辆的过户手续,对车辆原

有违法行为按有关程序予以消除;协调将破产财产处置、重整投

资人招募纳入招商引资范围。

7.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税务局、郑州实验区税务局、省税务

局第三分局负责涉及企业注销的相关问题。建立破产企业简易注

销制度,明确破产管理人凭借破产终结裁定书即可向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申请注销破产企业。

8.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金融局、市税务局、

郑州实验区税务局、省税务局第三分局负责涉及破产企业及相关

人员的信用问题。市发展改革委牵头,各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分

别负责,协调解决破产重整中破产企业及相关人员的信用修复问

题。

9.市金融局负责涉及金融债权的问题。协调金融债权人帮

助有挽救价值的债务企业摆脱债务困境,简化重整程序中金融债

权人减免破产企业债务所需履行的手续,推动庭外重组与庭内重

整衔接,提高破产重整效率和成功率。

10.市检察院、市公安局、市审计局负责涉及刑事犯罪的问

题。协调公安机关建立针对破产企业财产抢控事件的快速处置机

制,防止部分债权人哄抢破产企业财产;协调加大对破产企业法

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高级管理人员信息查控力度,加

大与企业破产相关的挪用资金,职务侵占,虚假诉讼,隐匿、故

意销毁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,妨害清算等犯罪的立案、侦查、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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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、审判力度;加大对逃废债行为的打击力度。

11.市信访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人社局、市民政局负责涉及信

访稳定的问题。协调加大涉及企业破产的矛盾化解和稳定维护工

作力度。

12.市大数据局负责涉及数据归集共享的相关问题。协调做

好破产事务中的数据归集共享工作。

2020年10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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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10月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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